
西藏自治区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办法
(⒛15年 9月 叩 日西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)

第-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倮证医疗临床用血需要和安

全 ,倮障无偿献血者和用血者身体健康 ,发扬人

道主义精神 ,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

建设 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和有关法

律、法规 ,结合自治区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笫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献血、采血、

供血、临床用血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,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无偿献血事业坚持政府主导、部门

协调、社会参与的原则。

第四条 自治区依法实行无偿献血制度。

提倡 18至 甾 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。

鼓励国家工作人员、现役军人、企事业员工

和高校学生率先无偿献血。

鼓励捐献机采血小板等成分血 ,鼓励稀有血

型的个人献血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无

偿献血工作的领导 ,将无偿献血工作作为公共卫

生服务事业的重要纽成部分,纳人经济社会发展

规划,保证献血工作经费。

笫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由卫

生计生、财政、发展和改革、教育、人力资源和社

会倮障、民政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公安、民宗、团

委、工会、妇联、红十字会等部门和社团组织纽成

的无偿献血委员会 ,协调廨决无偿献血工作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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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事项 ,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献血工作。

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

部门是献血工作的主管邯门,负责推动、指导、监

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献血主作。

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参与、推动无偿献血

工作。

笫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采

取措施广泛宣传献血的意义 ,普及血液和献血的

科学知识 ,开展预防和控制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

病的宣传教育。

。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网络等媒体应当开展献血

的社会公益宣传 ,引 导公民树立无偿献血的观

念 ,积极参与献血活动。

第九条 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

村(居 )民委员会应当动员本单位和本居住区域

内的适龄公民参加自愿献血。

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卫生计生

行政部门和红十字会应当对积极献血或者在献

血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,给予表彰

和奖励。

各单位可根据本革位具体情况 ,对本单位献

血者给予适当的精神和物质奖励。

笫=扌 茁 血

笫十一条 公民持居民身份证等有效证件 ,



可以到依法设置的采血场所(点 )自 愿无偿献血 ,

也可以参加团体献血:    ∶

|笫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临

床用血应急保障机制 ,制定临床用血应急预案 ,

倮障临床用血需要。      |  |

发生自然灾害、重大事故等突发事件 ,急救

用血调剂不能倮障时,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启动应

急预案 ,引 导、动员组织符合献血条件的人员

献血:              |

笫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

政部门应当拟定年度无偿献血计划 ,报本级人民

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
笫十四条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

关部门建立团体献血应急名库 ,血站应当建立采

供血和稀有血型信息库。在库存血液不足、临床

急需用血时,血站经本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同

意 ,启用团体献血应急名库 ;有关部门、社团纽织

应当立即动员团体献血应急名库中的人员积极

参加无偿献血。

笫十五条 公民献血后 ,血站应当发给国务

院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统一制作的无偿献血证。

无偿献血证不得伪造、涂改、转让、出租、

出借。

第三章 采血和供血

第十六条 血站是采集、提供临床用血的机

构 ,是不以菅利为目的的公益性组织。其主要

职责 :

(—)开展献血者的招募与血源管理、血液的

采集与制备、临床用血供应以及医疗用血的业务

培训指导等工作;             丨

(二)执行献血者免费健康检查和采血、储血

技术规范以及有关管理制度 ,倮证血液质量和

安全;       .

(三 )血液的质量控制与评价 ;

(四 )血液的集中检浏 ;

(五 )血液相关的科研工作。

笫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血

站建设 ,为血站采血提供或者指定专门的区域 ,

保证采供血工作正常进行。

尚未建立血站的县(区 ),应当由其上—级卫

生计生行政部门指定医疗卫生机构承担采供血

工作 ,配备具有采供血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必

要的设施、设备。

笫十八条 血站应当根据采血需要 ,按照当

地人民政府提供的场所或者指定的区域 ,设置固

定采血屋、流动采血点。

Ⅱ 公安机关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城管等部门应

当对依法设置的采血点的采血工作给予协助、

艾持。

笫十九条 血站采集血液应当严格执行有

关采血操作规程和制度,并避守下列规定 :

(— )在采血前按照国务院卫生计生行政部

门制定的献血者健康检查标准为献血者进行免

费健康检查 ;对身体状况不符合献血条件的献血

者 ,向其说明情况 ,不得采集血液 ;

(二)采血前应征得献血者自愿献血量,献血

者每次献血量—赦为 zO0.毫升,最多不得超过

们o毫升,禁止超量采血 |

(三)献血者两次献血间隔期不少于 6个月 ,

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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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集机采血小板间隔期不少于⒛ 天 ,禁止频繁

采血 ;

(四 )向献血者提供必要的食品、饮品,为献

血者提供安全、卫生的献血环境和便利条件 ;

(五 )建立献血者信息倮密制度,对献血者个

人信息予以保密。

第二十条 血站应当向社会公布采血地址、

地点以及联系方式 ,方便公民无偿献血。

第二十一条 无偿献血的血液必须用于临

床,不得买卖。

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 :

(一 )非法采供血 ;

(二)血站、医疔机构非法出售无偿献血的

血液 ;

(三 )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。

笫二十二条 血站应当对采集的血液进行

检测 ,未经检测或者经检测不合格的血液,不得

向医疗机构提供。

血液的制备、储存、发放、运输、回收、报废处

理等,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安全标准和操作

程序。

第四玷 临床用血

笫二十三条 医疗机构用血必须由血站

供血。

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向血站申报临床用血计

划,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储血设备、设施 ,严格执

行临床输血相关技术规范。

笫二十四条 鼓励血站和医疗机构开展血

液保存与临床用血新技术曲研究、推广和临床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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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用血教育培训。

第=十
五条

!公
民临床用血时只交付用于

血液的采集
`储

存
`分

离、检验等费用 ,收费标淮

按照国家和自治区规定执行。

笫二十六条 无偿献血者临床用血时可以

按照以下规定享有相应待遇 :

(—)凭无偿献血证优先用血 ;

(二 )自献血之日起五年内,可以免交献血且

三倍的临床用血费用 ,五年后免交献血量等盘的

临床用血费用 ;

(三 )累计献血量 fOO毫升以上、捐献稀有血

型者 ,终身免交临床用血费用 ;

(四 )配偶和直系亲属可以免交献血量等蛩

的临床用血费用 ;

(五)达到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标准以

上者丿其配偶和直系亲属终身免交临床用血

费用。

献血者及其配偶、直系亲属免交临床用血费

用的,免费部分可以在就诊的医疗机构或者血站

予以核销。

笫=十七条 为倮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 ,提

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。医疗机构

和血站可以动员家庭、亲友、所在单位以及社会

互助献血。

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经批准可以开展自体辂

而hl,务 ,但应当严格执行米供血操作规范和

规程。

第二十八条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应当避循

合理、科学的原则 ,不得浪贲和滥用血液。



笫五扌 监臼管理

笫=十九条。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

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血站和临床用血单位的监

督检查:         Ⅲ | .

(一)人员资质和执业人员注册登记 ;

(二)血液安全责任制和管理制度落实 ;

(三 )无偿献血者健康检查、血液来源和献血

者身份核实、登记 ;

(四 )血液质量控制和责任追究 ;

(五)血液制备、包装、储存、运输、报废和医

疗废弃物处理等责任落实 ;

(六)采供血和临床用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

和倮障措施的执行 ;

(七 )其他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事项。

笫
=十

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

政部门应当根据本地人口总量和 日常需要足额

储备血液倩况、采供血技术规范和操作流程执行

情况 ,对血站实施业务考核。

第三十-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

行政部门应当实施血站、医疗机构采供用血情况

的季度监督检查工作 ,并形成书面报告存档。

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

行政邯门应当向社会公布采供血监督电话 ,接受

社会监督。

笫六幸 法佯责任

笫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

规定 ,涂改、转让、出租、出借无偿献血证的,由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予以苦告 ,并

收回无偿献血证 :伪造无偿扶血证的,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笫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 ,血

站违尿有关操作规程和制度采集血液 ,由县级以

上人昂政府T牛计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;给献血

者健康造成损害的,应当依法赔偿 ,对直接负责

的主管八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,依法给予行政

处分 ;涉嫌犯罪的,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笫三十五条 违反临床输血相关技未规范 ,

倩节轻微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

部门责令改正 ,给予苦告 ;情节严重的,可以处以

5千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笫三十六条 血站违反本办法规定 ,向 医疗

机构提供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的,由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,限期

整顿 ;倩节严重,导致疾病传播的,对直接负责的

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,依法给予行政处

分 ;涉嫌犯罪的,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Ⅱ 笫三十七条 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违反本

办法规定,将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用于患

者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贲

令改正 ,给患者健康造成损害的,应当依法赔偿 ,

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,依

法给予行政处分;涉嫌犯罪的,移送司法机关

处理。

笫三十八条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

人员在献血、用血的监督管理工作中,玩忽职守 ,

造成严重后果 ,尚 不构成犯罪的,依法给予行政

处分 ;涉嫌犯罪的,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笫七扌 跗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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笫三十九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在自治区行

政区域内无偿献血的,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|

笫四十条 |本办法 自⒛⒗ 年 1月 1日 起

施行j |  _       |亠  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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